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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投标过程监督的法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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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高校在招投标内部控制方面 ,探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过程监督即

为其中典型之一。所谓过程监督 ,就是在招标过程中 ,由高校内部纪检监察部门牵头 ,利用行

政监察手段 ,经济审计手段 ,深入到招标文件的编制和发布、标底的制定 ,投标单位的资质审

查 ,市场价格调查 ,开标、投标、评标 ,乃至合同履约、验收、价金结算等各个环节 ,进行见证、审

查、督察 ,维护交易公平 ,防止权钱交易和损公肥私等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的发生。从运行的

实践来看 ,这种监督机制取得了明显成效 ,保证了高校经济活动的廉洁和效益。但是 ,这种机

制的必要性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有效 ,在理论上似乎鲜有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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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过程监督 :权力异化的遏制
所谓权力 ,是指某个主体能够运用其拥有的资

源 , 对他人发生强制性的影响力、控制力 ,促使或
强迫对方按权力者的意志和价值标准作为或不作

为 [ 1 ]。权力在本质上属于公共的。但是公共权力
本身又具有的天然的扩张性 ,经常发生公共本位的

异化 ,成为掌权者寻租的工具。权力的公共性被彻
底颠覆。“一切有权力的人必将永无止境的使用

权力 ,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为防止权力
的扩张性 ,使其坚守公共本位 ,人类开出了两剂药
方 :一是以权力遏制权力 ,一是以权利遏制权力。

前者是在权力之上创设更大、更有权威的权力来控
制权力 ,这是目前权力系统内部监督适用的最常

见、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在高校招投标的过程中①,高校内部参与招标

事务的工作人员 ,如负责工程项目管理的人员 ,物
资采购工作人员 ,负责物资价格的市场调查人员 ,

资金预算编制人员 ,参与标底的制作人员等 ,以及

评标人、投标人等等都在不同层面掌握着不同的信

息和资源 ,能够为了自身的目的运用所拥有的资源

对他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和支配。也就是说 ,这些人

员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大小不等的权力。由于经

济人本性的驱使 ,这些掌权者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

力 ,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

为遏制权力的滥用 ,高校在内控机制方面 ,就

有必要创设以更大、更独立的权力对招投标过程中

的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从高校内部的现有组织

资源来看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所拥有的专司行政监

察和党纪监督职责和地位 ,毫无疑问是这一机制运

行的承载者和操作者。纪检监察部门根据学校党

政的授权 ,依凭有关法律法规 ,以其拥有的相对独

立的更大更专门化的权力 (监察权 ) ,介入到招投

标过程中 ,对不同环节、不同层面的掌权者进行监

视、督察和纠正 ,能给掌权者施以心理上的威慑 ,以

外在压力促其自觉形成内在的自律约束力 ,打消作

奸犯科 ,以权谋私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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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程监督 :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性的保证

招投标活动 ,本身就是高校财政资金使用的一
个重要途径。之所以要采取招投标的方式 ,其经济

动因在于通过招投标将学校的公共管理工作职能

社会化 ,通过招标合同书等社会化的制度和机制 ,

保证招投标各方能够充分博弈 ,降低财务成本 ,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 ,减少腐败等不利益现象 ,

获得经济、管理和社会的综合效益。

根据经济学博弈理论 ,招投标过程实际上是一

个不同的决策主体为了不同的利益需求的相互影

响、相互选择过程。在此过程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

和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 ,同时基于经济人本性的驱

使 ,各参与主体之间极易形成合谋行为。① 这种行

为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高校参与招标工作人员与投

标方之间合谋。如基建工程人员与招标方合谋、采

购部门工作人员与招标方合谋、具体物资使用部门

工作人员与招标方合谋等。常见行为如泄露标的、

介绍贿赂、传递信息、放宽验收标准等。二是评标

人员与投标方合谋。三是各投标方之间合谋 ,常见

行为如抬标、围标等。

这三类行为在整体上都表现为以学校的利益

为谋取对象。这三种行为如得逞则学校成为最大

的受损者 ,不仅败坏高校的公务行为的廉洁性 ,还

直接增加学校的财务成本。毫无疑问 ,高校公共财

政资金使用的效能必定降低。

提高高校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效能 ,防止招投

标中的合谋行为 ,过程监督是利器之一。作为高校

内部专门的监督检查机构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有理

由以独立的权威 ,整合工会、教代会、退休教工等监

督资源 ,形成专门的监督力量 ,介入到标底制定、资

质审查、市场材料核价、评标现场等过程中 ,充分发

挥自己特有的问询、查询、监察和惩处的权力 ,查处

投诉和违法违纪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上述合谋

行为 ,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公益性。

三、过程监督 :帮助高校摆脱公众信任
危机的推手

公立高校是国家投资举办的事业法人 ,属于公

益性组织。作为公益性组织 ,高校所承担的为社会

培养合格青年人才的使命 ,关系到民族的振兴和祖

国的未来。因此 ,高校的形象和行为受到更多的社

会公众的关注。

在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 ,高校产生了

一系列的问题 ,如扩招带来的规模扩张与质量下

滑、高收费、学风下滑和腐败案件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问题把高校推到社会的前沿 ,质疑和非议不

断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高校的公共形象 ,引发了

高校的公众信任危机。

尽管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 ,但是高校

在内部监督约束机制方面的缺失是造成高校公共

形象损害的重要因素之一。毫无疑问 ,从已披露的

案件中 ,高校基建工程招投标、大宗物质仪器设备、

教材采购招投标等领域已成为腐败的高发地带。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高校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软化、虚

化有密切关系。因此 ,作为对高校内控机制的一种

完善和填充 ,纪检部门对招投标的全过程实施监

督 ,以权力遏制权力 ,能够减少权钱交易的发生 ,维

护高校公共形象 ,化解高校信任危机。

四、过程监督 : 招投标过程封闭性的

消解
一直以来高校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个教书育人

的象牙塔 ,一块干净圣洁之地。相对于社会和市场

而言 ,高校形成了一个自闭的体系。虽然在市场化

过程中 ,这种自闭有所减弱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

受此浸染 ,作为高校管理行为之一的招投标活

动 ,也具有封闭性特点。如在基建工程招投标组织

实施过程中 ,由于职能分工 ,一般由基建工程部门、

总务部门、校领导、财务部门等相对固定的行政部门

来操作 ,其他管理部门和广大教职工知之甚少。同

时 ,由于招投标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等特点 ,使之

又天然具有一种对外界的排斥性 ,如标的保密性、评

标专家的保密性等特殊的行业性要求。这些特点又

进一步凸显了高校招投标的封闭性。这种自闭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招投标的内部人控制现象。高

校的腐败现象一度比较突出与之有相当关系。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于 ,教授治

校、民主管理。而民主管理的实施路径主要是公众

参与。就我国高校而言 ,目前落实公众参与的机制

有教代会、工会等 ,就理论上看 ,教代会代表有权对

学校一切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实施监督 ,包括对基建

工程项目和大宗物资设备的招投标活动。但是 ,由

于现行制度缺乏具体操作细则 ,以及代表的非专职

化 ,导致代表监督的虚化和软化。因此 ,有必要针

对这种监督空缺予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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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招投标过程的博弈论分析 ,文献较多。限于篇幅 ,笔者在此不做列举。



同时 ,根据公共行政的观点 ,只要有公共生活

存在 ,便有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公权力的存在 ,

而权力要为公共所用 ,必须杜绝权力封闭 ,使之运

行过程透明 ,接受公众监督。正如西方法谚所言 ,

灯光是最好的警察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封闭性

恰恰成为权力腐败的面纱。

基于上述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的过程监督

机制 ,能够较好地弥补上述民主监督机制的不足 ,刺

破招投标过程的封闭性面纱。《党章 》和《行政法 》

确立的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双重领导体制和制度化的

监督检查权威 ,使得纪检监察部门具有相对于高校

的独立的“外部人”身份和权威 ,有理由以公共利益

代理人身份介入到招投标封闭过程中 ,将招标过程

与外界沟通起来 ,从而打破这种自封体系 ,消解自闭

形成的阻隔作用 ,还原高校招投标活动的公共行为

本质 ,保证权力运行透明 ,防止腐败。

五、完善 :对过程监督“悖论 ”的破解
需要指出的是 ,高校纪检监察部门介入招投标

过程 ,容易形成裁判员与运动员的悖论问题。[ 2 ]在具

体实务工作中 ,笔者经常遇到针对此悖论的质疑。

笔者以为 ,从理论上讲 ,这种裁判员与运动员的

悖论是存在的。在实践中亦有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利

用这种职务便利寻租的腐败案例发生。但是任何一

种机制和体制永远处于一种耗散结构状态 ,有完善

的必要和理由。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因

此 ,为进一步完善过程监督机制 ,提升监督的效率 ,

应针对悖论所揭示的漏洞 ,找到修复的路径。

由于过程监督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抑制权

力的办法 ,因此 ,从权力监督的理论来看 ,“悖论 ”

破解的关键还在于要有严谨的分权制衡机制 ,分权

是基础。在招投标过程中 ,纪检监察部门介入招投

标交易过程的目的在于 ,以独立的行政权力对交易

权力进行监视和督察 ,维护公共利益。因此 ,首要

的分权在于 ,要在纪检监察监督权力与交易权力之

间形成阻隔 ,即 ,严格规定监督者不能够享有交易

权 ,其行为界限止于对被监督方有没有按照相关法

律和学校内部控制程序来运作。如 ,在公开招标程

序上 ,监督投标方是否符合法定的人数 ,否则 ,有权

宣布招标程序无效。再如 ,在评标阶段 ,监督方有权

列席会议 ,对评议人是否综合考虑了多方因素 ,客观

公正地进行了评议进行监督 ,而不能发表评议意见。

又如 ,在材料核价阶段 ,监督方有权参加市场调查行

为 ,监督核价人员是否充分全面调查 ,并对所核价位

进行全面见证 ,但不能决定交易价格 ,等等。

同时 ,根据制衡理论 ,还应该设计交易方对监

督方的监督机制。在招投标过程中 ,参与的各方主

体之间博弈就是最好的制衡 ,应该发挥这种制衡 ,

设计规则鼓励其他交易方对监督方进行监督 ,如举

报奖励机制等。

为保证上述分权规则能够被遵守 ,还应该设计

针对监督人员的违规行为的严厉的责任追究机制 ,

增大其违法成本 ,使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 ,名誉上

身败名裂 ,对其形成有效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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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 l explora tion of superv ision on the process of subm itting a

b id and inv iting tenders in colleges and un iversities
ZUO Yi, HE Lun2kun, SU Xing2wen

( Supervision D epartm ent, Chongqing A rt and Science College, Chongqing Yongchuan 40216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exp lore many effective measures about subm itting a bid and inviting ten2
ders, and p rocess supervision is one of its typ ical methods. Process supervision is to use supervision methods, econom ic audit meth2
od by supervision department to supervise file composing, issue, making base number of a tender, exam ining the unit for calling for

a tender, market p rice survey, bid opening, subm itting a bid, bid evaluation, contract and its enforcement, inspecting and accep t,

money payment and so on in order to witness, exam ine, supervise, and p rotect fair business from black trade and injuring the public

interest to benefit one’s p rivate interest in the p rocess of subm itting a bid and inviting tenders.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has

made p rogress in p ractice and ensured the clean government and efficiency of the econom ic activity of higher learning.

Keywords: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subm itting a bid and inviting tenders; p rocess supervision; right dissim ilation; public

cap ital; mass trust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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